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充分发挥党委

纪检工作的职能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

行）》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央“八项规定”，结合

学校实际，修订本条例。

第二条 中共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纪检工作在学校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

领导下开展工作。旨在加强党风建设、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和党内监督工作。

第三条 学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

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认真履行教育、监督、惩处、保护的职能，严格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推进党风建设、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三项任务的落实。坚

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责任，狠抓落实，逐步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

的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工作体系，为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学院健康发展提供服务和

保证。

第四条 学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应遵循实事求是原则、民主集中原则、党的

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依靠

群众支持参与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学校纪检工作由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具体负责。

第六条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设纪检委员若干名。

第七条 学校党委要加强纪检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按照“政治坚强、公正

廉洁、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总体要求，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

业务工作能力。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八条 学校纪检工作的主要职责

1、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

2、检查党组织和党员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的决策、决定

的情况；

3、经常对党员进行遵纪守法和党风廉政教育，做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

4、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



5、检查、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的章程以及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

或复杂的案件，按照有关规定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党员的处分；

6、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

7、负责制定本院廉政建设的规章制度，并负责监督检查；

8、负责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政考核，审核党员中层干部的廉洁情况；

9、指导各支部的纪检工作，培训纪检联络员；

第九条 纪检工作要求

1、及时处理来信来访，负责来信来访的登记、接待和处理工作；

2、负责对案件进行调查、核实、复查等审理工作。

3、负责受理检察对象的自诉和申诉；核查上级纪检机关转来需要报结果的

信访及部分时间紧急、情节简单的举报线索；

4、负责写出调查、处分报告和批复；

5、配合组织部门考察干部。

第四章 工作纪律

第十条 纪检干部必须遵守以下纪律：

1、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治上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2、坚持实事求是，秉公执纪，不徇私情，敢于同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

作坚决斗争。

3、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必须集体讨论决定。

4、坚持公平、公正、公道，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防止主观臆断、

偏听偏信。案件查处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

5、严格执行办案保密制度，不准泄漏案情和机密。

第十一条 对纪检工作人员在执法执纪工作中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视情节

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

关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条例未述及和与上级文件精神不符的，以上级文件为准。

第十三条 本条例由校党委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条例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中共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7 年 4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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